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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就工程（合同编号：________）的结算事宜，经友好协商，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结算基础​​
双方确认，本协议是基于双方此前签订的《     合同》（合同编号：          ，下称“原合同”）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签证、变更、洽商等）进行编制与审核的最终结果。​
二、结算金额​​
双方共同确认，本工程的合同价为人民币     元（大写：          ），最终结算总价为人民币     元（大写：          ）。
本结算总价为固定总价，已包含乙方为完成本工程所需的一切成本、费用、税金、利润及风险。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发生原合同规定的保修金扣款情形外，本结算总价不作任何调整。
三、双方责任​​
本协议的签订仅代表双方就合同最终价款达成一致，并不免除乙方在原合同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下应承担的质量保修、工期、安全、资料归档等全部责任与义务。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除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保修金扣款情形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再就本工程费用向另一方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或减少要求。
四、质量保修​​
保修期内，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出现质量问题，甲方有权依据原合同及国家相关规定从质量保修金中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且乙方仍需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
保修期联系方式：               ​​
乙方负责人姓名： ________​​联系电话：            
五、协议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成为原合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本协议原件与最终结算书封面共同作为支付工程结算尾款的唯一依据。
六、其他​​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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